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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68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安凯客车         公告编号：

2014-003 

 

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及履行情况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

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上市

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

及安徽证监局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

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专项披露工作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，安徽

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对公司股

东、关联方以及自身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和检查，包括自

公司上市至今已完成和尚未完成的承诺事项。 

经过自查，现将公司对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股权分置改革承诺 

（一）承诺内容 

公司在 2006 年 6 月 1 日完成的股权分置改革中承诺： 

1、法定承诺：公司同意参加股改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将遵守法

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履行法定承诺义务。 

2、特别承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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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安凯客车股改方案实施

完毕 6 个月后，启动资产重组工作，将其旗下客车企业（安徽江淮客

车有限公司）整合入安凯客车，在壮大安凯客车实力的同时解决同业

竞争问题。具体方式为：择机在股东大会上提出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，

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要回避的除外）； 

（2）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和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

司承诺在安凯客车股改方案实施完毕后，将在遵守法律法规及相关政

策的前提下，研究制定管理层股权激励方案，并择机实施。 

（二）承诺履行情况 

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股改承诺履行情况如下： 

1、法定承诺已履行完毕。 

2、特别承诺中，承诺（1）已履行完毕；承诺（2）正在履行。

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仍在研讨阶段，待方案审批后将提交董事会审

议。 

（三）继续履行承诺 

公司董事会将积极配合上述相关股东履行好承诺，并按相关规定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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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四日 


